
《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招标代理机构是指受招标人委托，代为从事招标组织活动的中介机构。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代理机构依法实施监管管理。据此，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修订《监督管理办法》、拟订《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这是贯彻落实国家一系列文件精神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规定，要加强对在本地区执业的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动态监管，开展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和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
2、这是开展全省招投标专项整治工作的需要。2020年以来，省公管委、省纪委监委连续四年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引领我省招投标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根据专项整治工作要求，要完善招标代理机构以及人员信用评价管理，加强代理机构现场管理，强化代理机构事中事后监管，推行代理机构“一代理一评价”，将其遵规履责、代理业绩等情况及时评价、及时公开，促进行业优胜劣汰。
3、这是进一步规范服务招标代理市场的需要。一方面，2020年，我委会同住建、交通等行政监督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按照规定，需根据实施情况对《监管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完善。另一方面，目前我省住建、水利等行业以及部分市州，分别建立了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制度。由于各自的评价标准不一、结果不同，导致招标人在选择代理机构时无所适从。同时，招标代理机构需要多头参加评价，增加了企业负担。为进一步规范服务招标代理行业统一市场，亟需建立一个统一的、综合的信用评价体系。
二、主要内容
1、《监管办法（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一是新增责任部门。将新纳入招投标行政监督职责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纳入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监管责任部门，明确交易服务机构负责现场管理。二是新增“一代理一评价”有关内容。明确具体情形及开展方式、完成时限、异议处理方式等。三是抽查工作。规定各级发改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上级部门应当对行政监督部门监管履职情况开展抽查，强化监管制度落实。此外，对招标代理项目组成员、信息核查、行政处罚、失信联合惩戒等内容也进行了修改完善（详见附表2）。
2、《信用评价办法》主要内容。正文共17条，主要包括：一是评价对象。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及其项目负责人。二是责任分工。由我委牵头，发改、住建、交通、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行政监督部门及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机构共同开展。三是评价标准。信用评价由综合评价、行业评价两个层次构成。综合信用等级分为AAA、AA、A、B、C五级，行业和项目负责人评价只评定得分，不评定等级。四是评价方式。信用评价所需信息主要通过系统对接获取，信用评价结果由计算机系统自动评定，每季度更新一次。五是异议处理。指标预评分生成后，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可以登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提出异议。六是结果应用。综合信用评价结果适用于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行业信用得分适用于本行业。鼓励招标人在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时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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